《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》分區及網路公聽會實施計畫
1、 目的：為了解各界對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之意見，擬邀請師資培育大學、
       公私立中小學(幼稚園)、教師團體、家長會團體及教育改革團體等代表，以現場座談或網路之方式，蒐集各方看法，據以進一步修正草案，俾使草案更臻完善。

2、 時間：辦理時間詳如下表。

3、 地點：於全國北、中、南、東分別辦理一場次之現場公聽會，另辦理一梯            

次之網路公聽會。（詳如表1）
表1  《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》分區及網路公聽會一覽表

	場次
	時    間
	參加縣市
	場        地
	備註

	（一）北區
公聽會
	10月17日（五）10：00～12：00
	台北市、台北縣、基隆市、桃園縣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金門縣、連江縣
	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第二大樓(鑄秋大樓)一樓2123會議室（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）
	台北捷運小南門站2號出口

	（二）中區
公聽會
	10月17日（五）15：00～17：00
	苗栗縣、台中縣、台中市、南投縣、彰化縣、雲林縣
	國立中興大學 農環大樓10F國際會議廳（台中市國光路250號）
	台中火車站對面73號公車可達

	（三）南區
公聽會
	10月18日（六）10：00～12：00
	嘉義縣、嘉義市、台南縣、台南市、高雄縣、高雄市、澎湖縣、屏東縣
	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文學院B1小型劇場（高雄市和平一路116號）
	高雄捷運橘線文化中心站3號出口

	（四）東區
公聽會
	10月24日（五）14：00～16：00
	宜蘭縣、花蓮縣、台東縣
	國立東華大學 美崙校區 五守樓5F會議室（花蓮市華西路123號）
	原花蓮教育大學，距市區約5分鐘車程

	（五）網路
公聽會
	10月17日（五）～10月31日（五）
	全國各縣市
	網址：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http://140.114.40.226/cal/search
	可下載修正條文


4、 辦理單位
委託單位：教育部

主辦單位：國立清華大學

協辦單位：東吳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
5、 出列席人員：

（1） 修法工作團隊：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陳舜芬教授（計畫主持人）、高雄市教育局蔡清華局長（共同主持人）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方德隆主任（協同主持人）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所長（協同主持人）、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何希慧主任（協同主持人）、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曾憲政校長（特別顧問）
（2） 委託單位人員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

（3） 邀請與會人員：

1. 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，每校1-2人為原則
2. 公私立中小學代表（含幼稚園），每校1人為原則
3. 全國教師會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教師會代表

4. 全國性家長團體代表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立案之家長團體代表

5. 直轄市、縣市教育局代表：每一直轄市、縣市1人為原則
6. 教育改革團體

6、 座談流程：每場公聽會為二小時，前二十分鐘為本次《師資培育法》修正
過程及重點簡報，其後為意見交流。

7、 參加公聽會場次及報名：

欲出席現場公聽會者，請依上述縣市所在地就近參加。為便於準備會議資料，敬請參與者於97年10月16日中午前至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報名，網址為：http://140.114.40.226/cal/search 
限於名額或時間無法參加現場公聽會者，歡迎於指定時間內上網表達意見。

網路公聽會網址同報名網址。
